
2016 立法會選舉《學術自由意見調查》 結果 

「學術自由學者聯盟」早前透過電郵邀請立法會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

別候選人以網上問卷形式，參與《學術自由意見調查》，籍以了解他們在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等

相關議題上所持之立場。 

 最終回收問卷 21份，回應率一成四，當中地方選區 12份、功能界別 6份、區議會（第二）功能

界 3份。 

以下政黨及組織均沒有答覆: 人民力量、工聯會、工黨、民主黨、民建聯、自由黨、社會民主連

線、青年新政、香港眾志、經民聯、普羅政治學苑、新民主同盟、新思維、及熱血公民。 

另外，新民黨表示不參與是次調查。 

以下不同選舉組別的 20位候選人參與了是次調查: 

地方選區:  

 香港島: 黃梓謙（民主思路）; 陳淑莊、鄭達鴻名單（公民黨）   

九龍東:  譚文豪、梁家傑名單（公民黨） 

九龍西:  毛孟靜、李俊晞名單（公民黨）;林依麗（獨立候選人）; 劉小麗（獨立候選 

人）; 譚國僑（民協） 

新界東:  黃琛喻（獨立候選人）; 楊岳橋（公民黨）  

新界西:  朱凱廸（獨立候選人）; 郭家麒、冼豪輝名單（公民黨）; 馮檢基（民協） 

功能界別: 

教育界: 葉建源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法律界: 郭榮鏗（公民黨）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林雲峯（獨立候選人）;姚松炎（獨立候選人） 

社會福利界:  曾健超 （獨立候選人） 

    資訊科技界: 莫乃光（公共專業聯盟）  

區議會（第 二）功能界別: 何啟明（民協）; 陳琬琛（公民黨）; 梁耀忠（街工）  

 

 



以下為上述候選人就《學術自由意見調查》問卷的回應，問卷共有 14條問題。 

1. 閣下會否捍衛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賦予香港居民所擁有的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捍衛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2. 閣下會否捍衛基本法第三十四條賦予香港居民所擁有的參與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

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捍衛基本法第三十四條。 

 

3. 閣下會否捍衛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所賦予的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捍衛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4. 閣下是否支持學術自由？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支持學術自由。 

 

5. 閣下是否支持院校自主？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支持院校自主。 

 

6. 閣下是否贊同政府當局介入個別院校校務委員會的事務？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不贊同政府當局介入。 

 

7. 閣下是否支持八大院校公投議決，取消特首校監必然制，並在相關的修改大學條例草案投

贊成票？ 

結果: 除民主思路黃梓謙外，上述候選人均支持八大院校透過公投議決，取消特首校監必

然制，並表示會在相關的修改大學條例草案投贊成票。 

 

8. 閣下認為是否應由特首出任各院校的名義校監？ 

結果: 除民主思路黃梓謙、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葉建源、及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

候選人均不贊同由特首出任。 

 

9.  閣下認為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是否違反上述基本法第三十四條及一百三十七條？ 

結果: 除民主思路黃梓謙及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認為有所違反。 

 

10.  閣下認為教育局「教師在校內鼓吹『港獨』思想，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一說，是否違

反上述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七條？ 

結果: 除獨立候選人林依麗及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認為有所違反。 

 

11. 閣下是否認為院校管治團體的校外成員比例（現為 53%-76%）應該調低？ 

結果: 除民主思路黃梓謙及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贊同比例應該調低。 



12.  閣下認為政府高層對學生組織和學者個人言行的肆意批評是否有違上述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第三十四條及第一百三十七條？ 

結果: 除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認為有所違反。 

 

13. 若閣下當選，會否承諾在任內推動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政策法例？ 

結果:上述候選人均承諾任內推動相關政策法例。 

 

14. 承上題，閣下會在議會內採取什麼行動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可選多於一項）？ 

結果:  

- 主動提出保障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法案: 除街工梁耀忠、民協馮檢基、譚國

僑、何啟明及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採取相關行動。 

- 表決支持通過相關的法案: 除獨立候選人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採取

相關行動。 

- 參與相關的遊說工作:  除獨立候選人林依麗及林雲峯外，上述候選人均表示會

採取相關行動。 

 

附圖表 1、表 2、及表 3分別列明了參加是次調查的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及區議會（第 二）功

能界別候選人就以上 14條問題的回應，請參看之。 

 

2016年 9月 2日 

 


